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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以下子女

尚处于哺乳期的子女， 即两周

岁以下的子女， 一般由母亲抚养。

因为这时子女尚处于婴儿阶段， 通

过母乳来喂养对其生长发育最为有

利。

因此从有利于婴儿的角度出

发， 凡在哺乳期的子女， 依法一般

是由母亲抚养。

当然这一原则也有例外。 母亲

有下列情形的之一的， 也可以随父

亲一起生活：

一是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

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 子女不

适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二是母亲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

义务， 父亲要求与子女共同生活并

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没有不利影响

的；

三是由于其他原因， 子女确实

无法跟母亲共同生活。

比如母亲的经济能力和生活环

境对抚养子女明显不利， 母亲因为

犯罪被判服刑不可能抚养子女、 母

亲有吸毒或赌博恶习屡教不改等

等。

两岁到八岁的子女

哺乳期后的子女， 如果夫妻双

方对子女的抚养问题发生争执而不

能达成协议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

方的具体情况和子女的权益来判

决。

两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 随

父亲或者随母亲生活， 首先由父母

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发生争执的， 法

院应该调解， 尽可能让双方以协议

的方式解决， 在当事人自愿、 也可

以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父母双

方轮流抚养。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两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子女， 如果父亲和母亲

均要求抚养，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可以优先考虑：

一是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

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二是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

不利的；

三是无其他子女， 而另一方有

其他子女的；

四是子女随其生活， 对子女成

长有利， 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

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

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

形， 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由此可见， 在分居过程中子女

随哪一方共同生活， 将是比较重要

的考量因素。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两周岁以

上四周岁以下的子女虽然不在哺乳

期， 但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孩子对母

亲的依赖性， 在司法实践中若母亲

不存在前述不适合抚养的情况， 法

院一般也会倾向于将孩子的抚养权

判给母亲。

八岁以上子女

如果子女已满八周岁， 就已经

有了初步的判断能力和相应的情感

能力。

此时 ， 除了父母协商决定之

外， 如果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发生

争执的， 还需要考虑子女自己的要

求， 在父母的经济能力和抚养水平

相平衡时， 要尊重子女的意见。

两个子女的抚养权

对于有两个未成年子女的， 司

法实践中法院较多的是一方判一

个， 但也存在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都判给一方的情形。

学界中主张将两个子女判给同

一个人的理由主要是： 有利于子女

的身心健康发展， 还可以在探望上

保障父母一方的亲权实现。

而主张分别判给一方的理由主

要是， 如果将两个子女的抚养权都

判给一个人， 会造成其中一方的生

活压力加大。

在我国， 虽然立法中也提到应

以子女本位为原则 ， 但实际操作

中， 父母的意愿往往是法官最先考

虑的， 只有双方都争取子女或者都

放弃子女的情况下， 才会考虑子女

本位原则。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 在未来的

司法审判实践当中， “未成年子女

本位原则” 将越来越被重视， 也只

有将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判决基

础， 子女的权益才会得到最大限度

的保障。

抚养费数额

子女的抚养费理论上包括子女

生活费、 教育费、 医疗费等费用。

我们曾经对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上海地区数以千计的

离婚纠纷案件和抚养费纠纷案件判

决书进行了分析， 整理出与我们探

讨的抚养费支付有关的 100 例判决

书 （其中不包括孩子患有重大疾病

等特殊情况）。

我们发现 ， 在这 100 例判决

中， 抚养费数额在每月 1000 元到

2500 元的占 69%。

细察这些案件的判决书， 都没

有着重强调支付抚养费父亲或母亲

一方的经济情况。

而支付抚养费数额相对较高的

原因， 多为一方存在对婚姻不忠的

行为。

根据我们的分析， 支付抚养费

的一方往往为离婚的 “过错方 ”，

这里的 “过错” 并没有达到 《民法

典》 所规定的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的法定情形， 一般系指道

德层面所规范的对婚姻不忠的行

为。

守法是公民道德最低层次的要

求 。 也正是由于对婚姻不忠的一

方， 其行为没有达到法律层面所规

定的过错程度， 同时又基于获取对

方出轨证据一般不符合证据的三

性， 即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故 “无过错一方” 即便庭审中提出

对方有诸多对婚姻不忠的证据也往

往不会被法官所采纳。

但是， 当支付抚养费的一方系

婚姻的 “过错方”， 那么法官在处

理财产分割和抚养费时也会有所倾

斜， 以此方式来保护 “婚姻无过错

方”， 从而达到 “惩罚” 其过错行

为的目的。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抚养费相

对较低的情况， 即每月支付抚养费

在 1000 元以下的， 也有其共性原

因 ， 那就是支付方经济能力不佳

（无固定收入、 收入过低、 身患疾

病等）。

这类判决书中都会强调支付抚

养费一方收入拮据。

因此， 非常确定的是， 父母的

收入过低会最直接影响到抚养费金

额。

抚养费的确定

抚养费的支付虽然有司法解释

和法条明确规定， 但是司法实践中

却没有统一的标准。

实践中， 不排除法院根据个案

的情况对当事人 “有倾斜性惩罚”

的判决———作为支付抚养费一方支

付的抚养费高于一般标准； 不排除

参考分居前孩子生活的实际开销来

支付抚养费； 不排除随着年纪的增

长， 实际生活水平发生变化后增加

或者减少抚养费等等。

法院判决支付抚养费一般有三

个参考：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

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子女的实际需要。

2.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

3.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该意见还说明 ， 有固定收入

的， 抚养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

20%-30%的比例给付， 承担两个以

上子女抚养费的 ， 比例可适当提

高 ，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

50%。

无固定收入的， 抚养费的数额

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

入， 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上述标准仅仅是参考标准， 因

此在判决子女抚养费时， 20%-30%

也只是辅助的参考标准， 如果支付

抚养费的一方年入百万， 那么抚养

费也不会每月过万。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查询到数

以千计的判决 ， 其中抚养费高于

4500 元/月的判决寥寥无几的原

因。

也就是说， 支付抚养费的一方

只要收入不属于过低的情况， 对子

女的实际需要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

平就成了更为重要的标准。

另外， 在特殊情况下， 可适当

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这里所说的特殊情况， 根据我

们长期对判例的分析和与一线律师

与诸多法官的沟通， 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情况：

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之前

的金额显然不足以满足抚养孩子所

需费用的情况， 可适当增加。

2.因子女患病、 上学， 实际需

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 ， 可适当增

加。

3.支付抚养费一方发生重大情

况， 如失业、 残疾、 患病， 可适当

减少。

付到何时为止

当抚养费的数额确定后， 接下来

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抚养费应当支付

到什么时候为止？

关于子女抚育费给付的期限。 按

照法律规定一般是到子女 18 周岁为

止。

尚未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父母又有给付能力的，

仍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

1.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

的；

2.尚在校就读的；

3.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

支付方式

我们在离婚案件的咨询中经常碰

到这样的问题： 我能不能要求对方一

次性付清子女的抚养费呢？

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涉及抚养费

的支付方式。

一般情况下， 抚养费是定期给付

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一次性给

付。

因为子女的抚养费包含了生活

费、 教育费和医疗费， 上述费用一般

情况下都是按月发生， 按月支付。

因此很多当事人要求对方必须一

次性支付抚养费， 这是没有法律依据

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一次性支付

呢？

比如说， 支付抚养费的一方系外

国人， 其在中国境内没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 那么为了子女生活、 教育和医

疗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可以要

求对方一次性支付抚养费。

在夫妻离婚纠纷中， 除了离还是不离的抉择， 最主要的就是

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 包括孩子抚养权的归属， 以及抚养费

的数额和支付方式。

以下笔者就围绕这两个问题作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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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上海乙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 ， 并

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

此公告。


